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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背景
自2015年天津港“8·12”、2019年江苏响水“3·21”等重特大事故发生后，国家对危险化学品和相关化工项目建设提出更高要求，明确“新建、扩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应当进入化工园区”“未通过认定的化工园区，不得新建、改扩建化工项目（安全、环保、节能和智能化改造项目除外）”“引导其他石化化工项目在化工园区发展”等，但相关文件均未明确“化工项目”的具体范围。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制造业代码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属于化工范围，山东、江苏等化工大省都明确了掺混肥、生物肥、日用化学品等安全环保风险较低的项目可不进入化工园区建设。
2025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将于2026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中又明确提出“非化工企业禁止进入化工园区”，但按过去标准，个别非化工企业已在化工园区内，不符合新规定。为针对新法律法规要求做好衔接落实，解决我省化工项目准入管理中的模糊地带，亟需出台《吉林省化工园区“禁限控”目录指南》，以规范化工园区项目管理范围。
二、编制目的
一方面引导高风险化工项目进入经认定的化工园区实行集中规范管理，禁止非化工项目、多米诺效应影响较大的企业（炸药、火工及焰火产品制造类）进入化工园区，防范安全环保风险外溢。另一方面考虑化工园区管理标准高、安全环保防控设施投入大的实际，在严守安全环保底线的情况下，明确应当、禁止和可进入化工园区建设的化工项目范围，细化指导“禁限控”目录，为我省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政策环境。
三、编制依据
本指南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试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关于“十四五”推动石化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结合吉林省化工产业发展实际，聚焦企业关切的政策堵点、难点问题，强化分类施策、精准管控，指导我省化工园区做好“禁限控”目录编制工作。
四、具体管控要求说明
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关于“新建、扩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应当进入化工园区”和“非化工企业禁止进入化工园区”的重要规定，明确我省应当、禁止和可进入化工园区的化工项目范围。
五、各部门反馈意见及采纳情况
本指南编制过程中，省工信厅征求了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应急管理厅等相关部门的意见。结合各部门反馈意见，重点对指南第二条（化工生产项目管控要求）、第三条（一般化工项目管控要求）的相关表述、管控标准进行了修改完善，确保指南符合各部门监管要求，形成工作合力。

